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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需完善七大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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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
和激励约束机制  
    从环境法学来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借助很多具体的环保法律制度，既要完善现有的
立法体系，还要对现有的环境法制进行创新。 

    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性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全社会环境意识、环境伦理价值和环境文化的培养问题。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教育是“从
娃娃抓起”，也出台了《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行动纲要》等环境教育文件，但是这些文件缺乏现
有的环境法律法规的明确支持，强制实施力差。今后需要加强环境教育和环境文化意识培养的全面
性、系统性、实践性和持续性，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 

    二是环境信息权的充分保障问题。信息不充分将导致环境保护市场发育不完善，使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权和监督权难以充分实现，而我国这方面的立法严重不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要发挥政
府和民间中介机构在信息收集和沟通方面的桥梁作用，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环境信息报告、申报登
记、环境标志和标识制度以及公众环境信息的查询和获取制度，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三是市场主体和公众的民主有序参与问题。市场主体是国家的建设者，应尽可能地充分保证其
环境参与权。在我国，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领域还应包
括监督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参与公益性环境保护活动，组织或参加有关环
境保护社会团体，参与立法和政策制订等。因此，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任重道远。 

    四是环境产权和环保公共物品的缺陷问题。要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有必要明确环境的产权，
完善环境的价值核算体系和公共环境产权的管制制度。而我国以市场为依托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环境容量产权制度、环境美感及舒适性环境功能的产权制度并不完善，
应建立主体多元化、客体多样化的环境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发挥环境的经济作用和生态功效。 

    五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市场准入和政策扶持问题。我国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是
技术条件，要设立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国家应加快促进环境友
好型行为的外在动力和内在利益机制的建设，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研究建立和完善
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机制。 

    六是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问题或政府干预失灵问题。适当的政府干预能够解决市场失灵所导致的
消极影响，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建立和完善领导
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七是环境友好型行为的技术支撑和技术转化问题。目前我国循环经济等环境友好型活动所依赖
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关键链接技术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有些技术还难以有效地在
实践中得到转化应用。对于成熟的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国家应当通过组织、引导和扶持等手段鼓励
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常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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